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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司法局依托“访调对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

盐池县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区、市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相关会议精神，找准四个着力点，不断完善“访调对接”机制，推进人民调解聚焦信访问题，实现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
在充分认识开展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专项活动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和各科室长、司法所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在县、乡镇(街道)全面设立信访事项人民调解组。同时，多次召开工作部署和推进会议，层层统一思想，层层明确目标，层层推动进展，确保专项行动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由两办下发了《盐池县关于开展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严格按照信访和人民调解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工作原则、工作目标、工作步骤、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并制定《委托调解函》《委托调解告知单》等文书，为“访调对接”工作的有序开展打下基础。此外，将“访调对接”工作流程、制度公示等上墙，根据人民调解规范化要求，从受理审查、调解准备、调解实施、制作调解协议书等各个环节实现依法调解，所有调解案件都有迹可循、有档可查。
为了有效推进我县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社会化建设，增强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及调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的能力，盐池县司法局通过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组建了人民调解专家库。经过遴选，选定了21名有调解经验专家任人民调解专家库成员。今后，这些专家库成员将发挥各领域专家的专业特长和优势，为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和行业性、专业性纠纷的调处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建议，为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专业支持。我局还根据各级调委会调解的有典型意义的案例编写成典型案例，将典型经验进行宣传推广，打响本土化调解品牌。
通过整合各部门资源，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人员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化解信访案件工作，实现依法调解先行、法律服务紧跟、多元力量参与化解。此外，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定期回访当事人，督促协调化解事项的落实，及时掌握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和行为动态，防止激化矛盾，发生越级上访或滋事情况。（通讯员：白学丽）
[bookmark: _GoBack]抄送：自治区司法厅、吴忠市司法局
  县委办、政府办、人大办、政协办、政法委、组织部
盐池县司法局办公室                     2018年6月29日印发
